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烟台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申请审核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残疾人证号
（持证必填）
	

	残疾类别
	视力□ 听力□ 肢体□ 智力□ 精神□ 言语□（多重残疾可多选）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未定级□

	家庭住址
	
	监护人
	
	联系
电话
	

	享受医疗
保险情况
	□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其他保险□无医疗保险

	残疾人或监护人申请的康复需求
及项目
	 
申请人：
（按本地精准康复服务基本目录填写）       年   月   日

	康复需求情况
初筛结果
	
	服务走 向转介
	

	残疾人或监
护人对初筛
结果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社区精准康复服务小组或社区康复协调员初筛签字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康复需求
评估情况
	 
 
康复评估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亦可附评估机构出具的“康复需求评估意见”）

	乡镇（街道）
残联初审意见
	 
审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残联审核
确认意见
	 
审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为精准康复服务入户筛查信息登记与精准康复服务申请两种功能合一的表格，用于为每位在专项调查中提出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建立筛查或服务档案。
2.本表一式两份，由残联留存1份，定点康复机构存入康复档案1份。
3.本表上半部分为精准康复服务入户信息登记表，由精准康复服务小组填写，由精准康复服务小组对“残疾人提出的需求”进行初筛后，“初筛结果”分为需求明确、不能确定或无需求，无论何种结果均需由残疾人或监护人签字确认。
a)对于需求明确的，由精准康复服务小组与残疾人协商，填写转介服务机构，同时完成下面一些列审核表格。
b)对于不能确定康复需求的，“服务转介走向”填写相应的康复评估机构，由评估机构出具意见，根据评估意见情况完成下面一些列审核表格。
c)对于经初筛后无康复需求的，由残疾人或监护人签字确认，本年度服务即到此终止，不再填写下面内容。
4.需求评估情况部分：对于康复需求明确的残疾人，可直接由精准康复服务小组填写评估意见即可；对不易确定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或残疾儿童初次康复申请者，需要由康复评估机构或有资质的专业医院评估其康复需求。
5.如果本表填写完成后，残疾人又有新的康复需求的，则重新填表申请。
6.评估机构出具的“康复需求评估意见”须加盖评估机构公章。
7.各县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本表基础上适当修改，以便于更加简便实用。


